关于做好近期强降雨天气及暑假期间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的通  知
院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汛期学校防汛抗灾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17]136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学院近期强降雨天气防范工作以及暑假期间校园安全稳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立领导小组
组  长：雷放华、徐  方
副组长：孙  雷、刘  滔、郭丽荣、符文文、刘三青、谢学军
成  员：各部门党、政负责人
二、检查内容
1、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报，6月23日—25日，我市有一次持续强降水过程，将出现雨水相对集中期，后期6月28—7月5日还有一次持续降雨过程。各单位党、政负责人要于今、明（23号、24号）两天内亲自深入本单位管辖范围内的办公场所、库房、学生宿舍、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运动中心、实习工厂、食堂、商店等场地进行一次全面细致的安全工作大排查，重点检查房屋渗水问题、漏电问题、电线老化问题、违规使用电器等问题。
2、认真抓好暑期学生安全教育。在学生离校前，学生处、各系部要通过召开主题班会对班级学生开展一次广泛、深入的安全法制教育。全面开展一次暑期乘车乘船安全教育，教育学生坚决不乘坐拼装车、报废车、农用车、货运车等非法运营车辆和严重超载的车辆、船舶，要教育提醒学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主动避让行驶车辆，确保出行安全。同时，要加强遵纪守法、防交通事故、防火防盗、防触电、防拐骗、食品卫生和暑假出游安全等安全教育，强调安全注意事项，增强学生安全意识。要教育学生文明健康度假，注意饮食健康，文明上网，不去不健康娱乐场所。要从近期省内发生的溺水事故中吸取深刻教训，认真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切实落实防溺水“四个一”工作。
3、学院党政办要利用暑假对校车（大客、小车）进行一次交通安全性能大检查，做好校车的检审和维修保养工作。落实好学院暑假行政值班人员的安排，强化值班岗位责任，严肃值班纪律，带班领导要随时掌握学院安全动态，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
4、总务处要重点加强对配电房、饮用水、食堂及商店的食品安全检查。要在本学期放假前及下学期开学前认真开展一次检查，特别是对食堂及商店食品的进货渠道，是否有专门的台帐管理；对发现有过期的食品要按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对暑假外来施工人员要进行安全警示教育，登记造册，与施工方要签订安全生产协议，防止出现安全事故。
5、保卫处要重点加强对全院消防设施的检查，做好对各楼栋门窗封条的发放工作。严格校大门出入管理制度，确保校园平安稳定。
6、石化技术工程系要加强对暑假本系实验器材的管理，特别是化学实验品的管理，要有专人负责，有专门的台帐管理记录，锁好门窗，防止被盗。
7、学生处要对暑假期间留校参与各单位勤工俭学的学生逐一登记。学生处和各单位要与学生签订有关承诺书或有约束力的书面协议，安排专人负责勤工俭学的学生安全管理工作，切实抓好对留校勤工俭学学生的安全管理，严防发生消防、交通、用电、溺水、食品卫生等方面的安全责任事故。
8、培训中心要负责对外来培训人员在培训期间的安全教育工作，要求培训人员签订培训期间的安全承诺书，确保培训期间的安全。
9、招生就业办要与2018届毕业生签订校外顶岗实习安全协议，告知在外实习安全注意事项，确保学生在校外顶岗实习的安全。
10、各单位党、政负责人要做好暑假放假前所负责管辖区域内的安全管理工作，要求师生做好各办公场所、学生学习生活场所的断电事宜，拔掉电器插头，锁好门窗，贴好封条。
11、学院两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要求，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后要亲自带队检查学校安全工作。
三、检查方式
采取自查与隐患排查相结合
四、检查要求
1、各单位要深刻认识此次安全稳定工作检查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全体教职员工对安全工作的责任感，树立“责任重于泰山”的观念，确实把安全工作落实到位。
2、各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严格检查，不回避、不袒护，严格按规定办事，防止“走过场”。认真查找本单位安全稳定工作上的漏洞，把问题归类梳理，提出具体的整改意见。
3、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此次安全工作检查中因工作未落实或落实不到位造成的安全事件或事故严格责任追究，严格奖惩兑现。
4、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各单位填写《湖南石化职院安全隐患自查登记表》于6月26日下班前报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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